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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F_BC_8D_E7_c25_21163.htm 一、国家赔偿法及国

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1．国家赔偿法的含义及其作用 国家赔偿

法是关于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侵犯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失，由国家承

担赔偿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国家机关

侵权行为的范围、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和方法，国家赔

偿的程序等问题。 2．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我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

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机关应当依照本法

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确定的归责

原则为违法原则。 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因行政处

罚显失公正而致损害者，受害人有权请求赔偿。这种责任并

非是适用违法原则，而仅仅是违法原则适用的例外。 二、行

政赔偿的范围、程序和义务机关 1．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

偿的范围是指国家对哪些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对

哪些损害不予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

定，国家对违法具体行政和违法先例职权的事行为造成的损

害予以赔偿。《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由国家

承担赔偿责任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采取的影响（相对方）

其权利义务的行为。包括非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以及

违法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



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等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

权的行为。违法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行使职

权时实施的（除具体、抽象行政行为外），已产生损害结果

的事实行为。包括：对公民殴打或施以暴力的行为；违法使

用武器、警具等使公民受到伤害或死亡的行为。 2．行政赔

偿程序 行政赔偿程序是解决行政赔偿问题所必须遵循的步骤

，包括行政先行处理程序与行政赔偿诉讼程序两个环节。从

程序性质上看，行政先行处理程序属行政程序，而行政赔偿

诉讼程序则属司法程序。从程序之间的关联性来看，行政先

行处理程序是行政赔偿诉讼程序的先行程序，换句话说，受

害人必须通过行政先行处理程序要求行政赔偿，只有在其赔

偿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才能依据行政赔偿诉讼程

序提起诉讼。 行政先行处理，就是行政赔偿请求人在向法院

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之前，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

求，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问题做出处理决定。如果行政赔

偿请求人已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那么他可以在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行政先行处理程序包括：赔偿申请的提出与受理、申请的审

查与处理。 行政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赔偿义务机关才能受理： ①必须向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提

出行政赔偿要求； ②赔偿请求人适格； ③必须在法定期限内

提出赔偿请求； ④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偿请求必须属于国家

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 行政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要求时应

当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申请书，如有困难，也可以口头申请

，由赔偿义务机关记人笔录。 3．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1）行

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



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

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2）共同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两个

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

偿义务机关。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即

受害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提出赔偿请求，该机关必须单独

或与其他义务机关共同支付赔偿费用，承担赔偿义务。 (3)委

托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行政机关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依照

法律、法规和规章将自己的某些职权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

社会组织或个人去行使，这样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

在行使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4)法律、法

规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

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该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5）行政赔偿义务机

关被撤销的责任承担。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

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

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

机关。 (6）经复议后的赔偿义务机关。经复议机关复议的，

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

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三、刑事赔偿的范围、程序和义务机关 1．刑事赔偿的范围 

刑事赔偿范围也就是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赔偿的有关事项的范

围。世界各国关于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通常包括国家依法应

当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积极事项和国家依法应当不承担刑事

赔偿责任的消极事项两部分内容。中国《国家赔偿法》第15



条、第16条规定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积极事项，而第17条则

规定了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消极事项。 根据中国《国家赔

偿法》的规定，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事项包括行使侦查、检

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

侵犯人身权的5种情形和侵犯财产权的两种情形，即：①对没

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②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

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④刑讯逼供或以殴打

等暴力行为或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

或死亡的；⑤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

亡的；⑥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

已经执行的。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事项包括6种情形：①

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假供述，或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

被判处刑罚的；②依照刑法第14条、第15条规定不负刑事责

任的人被羁押的；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n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

任的人被羁押的；④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

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⑤因公

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⑥法律规定的其

他情形。 2．刑事赔偿的程序 刑事赔偿程序是指行使国家侦

查、检察、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

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对受

到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损害予以赔偿的程序。包

括以下步骤： (1）刑事赔偿请求的提起与受理。 刑事赔偿请

求的提起是指赔偿请求人依法向刑事赔偿义务机关提起赔偿

请求。受理是指刑事赔偿义务机关依法接受对请求的处理。



(2）刑事赔偿的复议程序与决定程序 刑事赔偿的复议程序是

在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处理以后，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

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时，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

一级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由复议机关对赔偿争议做出决定的

程序。 赔偿委员会决定处理程序是指赔偿请求人因赔偿得不

到满足，在经过复议程序后，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

由该赔偿委员会做出赔偿决定的程序。 3．刑事赔偿的义务

机关 (1）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

人错误拘留的，做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2）

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做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

偿义务机关。(3）再审改判无罪，做出原生效决定的人民法

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4）二审改判无罪，做出一审判决的人

民法院和做出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5）再审程序中确定法院确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

做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6）刑讯逼供

、殴打或以其他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或违

法使用武器、器械造成公民伤害或死亡的，做出违法行为的

工作人员所属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7）人民法院在民事

、行政诉讼中因错误采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执行造成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损害的，应当由做出错

误的强制措施决定；错误的保全措施决定以及做出错误执行

行为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